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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
贯彻落实《佛山市建设工程混凝土临时搅拌站（拌合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散办）、佛山新城城市建设和水利局、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image: image1.wmf][image: image2.wmf] 

《佛山市建设工程混凝土临时搅拌站（拌合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佛府办〔2014〕46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并于2014年8月5日印发至各有关单位，现就贯彻落实《暂行办法》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执行。

    一、建立程序
    （一）征求意见环节

混凝土临时搅拌站（拌合点）在建立前必须由项目施工单位填写《佛山市建设工程临时搅拌站（拌合点）拟建表》（见附件1），征求项目所属的区级及以上主管部门（交通、能源、水利、港口、航道、海事等）意见。有下列情形的，还需获得相关职能主管部门的审批：

1.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合理利用建港岸线规范港口码头建设经营的通知》（佛府办〔2005〕216号）的文件精神，设立临时搅拌站（拌合点）需要使用岸线的应在审批前取得海事部门的意见。

2.根据我省现行航道行政审批程序，建设工程临时拌合点（搅拌站）位置如属临河建筑物，建设单位应按广东省修建临河建筑物审批规定和程序，到航道部门办理航道行政审批手续。

（二）办理现场搅拌核准环节

取得项目所属的区级及以上主管部门（交通、能源、水利、港口、航道、海事等）意见后，项目施工单位可在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散办）、佛山新城城市建设和水利局申请办理“建设工程现场搅拌核准”，申办方式（办事指南）可参阅各单位行政审批事项网络平台的公告。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散办）、佛山新城城市建设和水利局根据项目所属主管部门对项目建立临时搅拌站（拌合点）作出的意见及项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准予“建设工程现场搅拌核准”。在同意办理后，抄送我局，作为信息报备。

（三）拟建环节

施工单位在取得“建设工程现场搅拌核准”后，可建立临时搅拌站（拌合点）。建立站点需符合下列要求：

1. 站点的设置必须在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

2.在建设过程中，需要符合环保、规划等要求。

3.施工过程要符合文明施工要求。

4.只能向所属项目工程提供预拌混凝土。

5.施工单位需在《佛山市建设工程临时搅拌站（拌合点）拟建表》内签署承诺临时搅拌站（拌合点）拆除时间。

（1）     二、日常管理

（2） 临时搅拌站（拌合点）的日常管理由所属工程项目归口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责。

（3） 临时搅拌站（拌合点）作为所属工程的配套设施，由所属工程的安全监管部门负责临时搅拌站（拌合点）的建设安全。

（4） 临时搅拌站（拌合点）生产的预拌混凝土只能供给所属工程项目，不得对外销售，若发现有违规对外供货情况，按《暂行办法》进行查处。

    三、完工后的处理

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必须在《佛山市建设工程临时搅拌站（拌合点）拟建表》签署的拆除时间内对临时搅拌站（拌合点）进行拆除，并清理现场建筑垃圾。

四、监督管理
    （一）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散办）、佛山新城城市建设和水利局在日常工作中或由其他部门提供信息发现所属行政区域内没有取得现场搅拌核准而建立的临时搅拌站（拌合点），需按《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进行查处，并函告我局。

    （二）自本通知下发一个月内，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城市建设和水利局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内的临时搅拌站（拌合点）进行一次摸底调查，填写《临时搅拌站排查情况调查表》（见附件2）。同时，各区及佛山新城需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此项工作，联络员名单和联系方式与上述表格一并报送我局。

我局将有关信息汇总后，在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告，接受群众监督。及后，将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更新临时搅拌站（拌合点）公告信息。

附件：1.佛山市建设工程临时搅拌站（拌合点）拟建表；

      2.临时搅拌站排查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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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15日  
    （联系人：关晔华，电话：82309126，传真：82309179，邮箱：3597348@qq.com）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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